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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部等4部门关于评选全国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的通知（2007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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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部等4部门关于评选全国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的通知（节选）

（国人部发〔2007 〕119 号）

　　为进一步激励广大个体劳动者 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，切实加强 精神

文明建设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，人事部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中央文明

办和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决定，在全国个体工商户中评选全国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。

　　一、评选范围及表彰名额

　　（一）评选范围

　　全国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评选范围为：全国个体工商户经营者。

　　（二）表彰名额

　　此次表彰全国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100 名（名额分配见附件 2 ）。

　　二、评选条件

　　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维护国

家利益和民族尊严。

　　（二）积极参与法制教育，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守法经营、照章纳税。

　　（三）坚持以诚为本，注重商业信誉，保证商品质量，信守服务承诺。自觉抵制

假冒伪劣商品，努力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（四）文明经营、礼貌待客，公平竞争、优质服务，遵守经营活动规范、维护经

营场所秩序，具备良好的经营形象。

　　（五）具有开拓进取意识，善于改革创新，生产经营规模逐步扩大，经济效益显

著。

　　（六）反对封建迷信，自觉抵制“黄、赌、毒”和“法轮功”邪教等违法活动，

积极参加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。

　　（七）集体和睦、邻里团结，积极参与和谐社区、文明社区建设。节约资源、保

护环境。

　　（八）致富思源，富而思进，热心社会公益事业。

　　三、评选程序和要求

　　（一）评选工作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按照个体工商户比例确定数

量，坚持标准、严格程序、保证质量，不得以任何借口收取评选费用。

　　（二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具体负责组织省内评选。地、县

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在征求同级人事、工商部门和文明办意见的基础上，采取自下而上

的方式进行推荐。候选人原则上应从获得过省级有关荣誉称号的个体工商户中产生，

由省级人事厅（局）、工商局、文明办和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共同审核后，报人事部、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、中央文明办、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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